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41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宇信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楊紹翊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

度訴字第240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84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緣劉貴翔（業經原審判處如其附表編號1、2、3之罪刑確

定）不滿蕭宇勛糾纏其女友周妍希，遂聯繫陳緯忠（業經原

審判處如其附表編號4、5之罪刑確定）、少年杜○○（民國

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所涉傷害等事件，業經原

審少年法庭以111年度少護字第515號裁定令入感化處所施以

感化教育）及數名不詳男子前往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125巷

口之元化橋（下稱元化橋），趁蕭宇勛與周妍希於111年1月

17日凌晨1時許徒步行經該處時：

　㈠劉貴翔與陳緯忠、杜○○及數名不詳男子共同基於傷害之犯

意聯絡，分別以徒手毆打或持刀背敲擊之方式傷害蕭宇勛，

其後即另起犯意，由陳緯忠喝令蕭宇勛進入其所駕駛之車牌

號碼0000-00號銀色廂型車，蕭宇勛因其等挾眾人之勢而不

得不從，而共同以此不法方式剝奪蕭宇勛行動自由，由陳緯

忠駕車搭載蕭宇勛、周妍希、劉貴翔及某不詳男子前往桃園

市中壢區第五公墓（下稱第五公墓），杜○○則駕駛不詳車

號之黑色小客車尾隨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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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抵達第五公墓後，劉貴翔、陳緯忠、杜○○及某不詳男子分

別接續以徒手毆打、腳踹、持球棒毆打或刀背敲擊之方式傷

害蕭宇勛，隨後又駕車將蕭宇勛載往桃園市○○區○○街0

號劉貴翔住處對面公園（下稱公園），劉貴翔並通知其父劉

坤煌（已歿，經原審為不受理判決確定）、堂兄劉宇信到

場。

　㈢劉坤煌、劉宇信先後趕抵後，相續與劉貴翔、陳緯忠、杜○

○及某不詳男子前揭犯意聯絡，由劉坤煌徒手打蕭宇勛一巴

掌，其餘人則以徒手毆打、腳踹等方式傷害蕭宇勛身體，蕭

宇勛因經歷前開毆打情事，而受有全身多處挫傷、疑硬腦膜

下出血、鼓膜穿孔、右眼挫傷及橫紋肌溶解症等傷害，劉宇

信並要求蕭宇勛將現場準備之酒精及氣泡飲料飲畢方能離

去，蕭宇勛因畏懼對方人多勢眾及恐再遭毆打而不得不從。

嗣蕭宇勛將上開飲品飲畢，始獲釋離開，並前往元化橋下河

邊尋找遭丟棄之機車鑰匙，然遍尋無著，隨後於徒步行走在

道路期間，經路人發覺有異報警處理，由警通知救護車將蕭

宇勛送醫診治，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蕭宇勛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

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檢察官及經上訴人即被

告劉宇信授權之辯護人均表達同意作為證據使用之旨（本院

卷第63-64、94-95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並無違法取得之

情況，堪認適宜作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供述及辯稱：　　

　㈠當天是我弟弟劉貴翔上來找劉坤煌，我想要去瞭解情況，看

到告訴人蕭宇勛坐在公園椅子上，他們旁邊有劉貴翔和陳緯

忠和周妍希、我和劉坤煌及不認識的人，蕭宇勛看起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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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傷、挫傷。我上完廁所過去時，不知道為何我叔叔打了蕭

宇勛一巴掌，我詢問蕭宇勛是不是與周妍希和劉貴翔發生何

事吵架，我是請蕭宇勛喝東西，蕭宇勛是自行離開，沒有與

現場任何人有其他衝突，而且周妍希和兩個少年都有作證說

我沒有動手。

　㈡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本件起訴書記載被告並沒有對蕭宇勛

為傷害行為，亦沒有提出相關證據證明被告後來到現場時，

與其他在場共同被告有何犯意聯絡分工犯罪行為，原審認定

被告與其他共同被告成立共同傷害及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

由之判決應予撤銷。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證人即告訴人（下稱告訴人）蕭宇勛於前揭時、地，因同案

被告劉貴翔、陳緯忠與少年杜○○及數名不詳男子之前揭行

為，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有本

件傷害犯行之事實，業據被告、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所

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證人周妍希、少年杜○○、鄧

○謙分別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原審證述相符（偵卷91

-99、103-121、197-201、207-210頁；原審訴卷○000-000

頁），復有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下稱天晟醫院）11

1年1月19日診斷證明書、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扣押筆

錄、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職務報告、桃園市政府警察

局中壢分局照片黏貼紀錄表（偵卷125、127-131、149、155

-159頁）、天晟醫院112年10月19日函（本院訴卷二73頁）

等件附卷可稽，是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有於前揭時地為

本件傷害之犯行，其等將告訴人從第五公墓載回公園後，被

告受同案被告劉貴翔通知，抵達公園，被告要告訴人喝飲

料，告訴人並喝下飲料等情，堪以認定。　

　㈡被告有參與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等人傷害告訴人及剝奪

告訴人行動自由之犯行：　

　1.告訴人⑴於原審證稱：劉貴翔、陳緯忠等人在元化橋出手打

我後，圍住我，並以武力脅迫說如不上車，就會繼續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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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因他們的攻擊及言語威脅而感到恐懼，覺得生命受到

危險，雖不願意但被強迫而不得不跟他們走，一開始有想

逃，但他們有攔住我，到了第五公墓，劉貴翔等人又以徒

手、腳、球棒及西瓜刀背等方式打我，期間約3個小時，再

把我押上車帶回公園後，劉宇信抵達現場強迫我喝氣泡飲

料、米酒及啤酒，我不是自願要喝的，劉宇信有意強迫我

喝，以誘導方式問我說是不是口渴，但實際上我並不口渴，

他並說我不喝就不可以走，我覺得生命受威脅不得不喝，最

後他們說我可以走，我才慢慢離開等語（原審訴卷○000-00

0頁）。足認見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傷害告訴人之行

為，使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且其等強迫告訴人上車，載往

第五公墓，再以徒手或毆打腳、球棒及西瓜刀背等方式傷害

告訴人，再將告訴人載回公園，限制告訴人之行動自由長達

3小時。⑵又證人周妍希於原審證稱：劉貴翔與其朋友在元

化橋打告訴人後，有強迫告訴人上車，將其載到第五公墓，

後來再載回公園，劉貴翔等人在上開地點均有打告訴人，在

第五公墓有人拿武器，並叫告訴人下跪，回到公園時，有強

迫告訴人喝飲料等語（原審訴卷○000-000頁）；證人鄧○

謙於原審證稱：劉貴翔、陳緯忠等人在元化橋處將告訴人押

上車、載到第五公墓，到第五公墓有拿出武器等語（原審訴

卷○000-000頁），核與告訴人證述：其遭同案被告劉貴

翔、陳緯忠等人所傷害，並限制行動自由，且在第五公墓

時，遭其等以徒手或毆打腳、球棒及西瓜刀背等方式傷害，

受有受有全身多處挫傷、疑硬腦膜下出血、鼓膜穿孔、右眼

挫傷及橫紋肌溶解症等傷害，且被告稱若不喝就不可以離

開，其因認生命受威脅不得不喝乙節相符。且證人周妍希、

鄧○謙與被告、同案被告等人間並無嫌隙，證人周妍希亦為

同案被告劉貴翔之女友，證人鄭○謙為同案被告陳緯忠之朋

友，應無維護被告、同案被告等人之情，足認告訴人所述，

應可採信。

　2.依證人周妍希於原審證稱：當天是劉貴翔要我約蕭宇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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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應該算是要教訓蕭宇勛，當天在元化橋的時候在場的人

就有毆打蕭宇勛，載蕭宇勛到第五公墓他們還有用徒手、棒

球棍毆打蕭宇勛，還叫蕭宇勛下跪等語（原審訴卷一第201

至203頁），可認同案被告劉貴翔為教訓告訴人，而事先謀

議找同案被告陳緯忠等人，並要求證人周妍希佯裝要約告訴

人碰面，以遂行上開犯意。

　3.又同案被告劉貴翔即劉坤煌之子、被告之堂弟於偵查供稱：

我們一行人開車回到我的住處時，我跟我爸劉坤煌、堂哥劉

宇信說我剛才去哪裡，發生什麼事，又因為蕭宇勛之前就來

我家過，我爸有打蕭宇勛頭部一拳，我堂哥請蕭宇勛喝汽

水，跟蕭宇勛說喝完就能走等語（少連偵卷第227頁）；同

案被告劉坤煌於警詢、偵查供稱：蕭宇勛因為我兒子的女朋

友周妍希及我兒子劉貴翔的感情問題一直來我家，甚至還有

找別人來我家跟我兒子有爭執，當天我因為之前累積的情緒

而一時的氣憤打了他一巴掌等語（少連偵卷第67、242），

顯見告訴人因證人周妍希與其子劉貴翔感情問題，告訴人多

次上門與同案被告劉貴翔爭執，被告、同案被告劉坤煌、劉

貴翔均同居一室，對於告訴人上開行為，並引發其等不滿，

難謂不知。且同案被告劉貴翔事先謀議，要證人周妍希佯稱

與告訴人在當日凌晨1時碰面，同時同案被告陳緯忠等人到

場，以上開方式傷害、妨害告訴人人身自由等節，已如前述

說明，且同案被告劉貴翔係因告訴人騷擾其女友之事，先在

元化橋教訓毆打告訴人，再將告訴人帶同至第五公墓教訓毆

打告訴人後，有何理由需於半夜三更將告訴人帶回公園處，

再告知同案被告劉坤煌、被告出面。況同案被告劉坤煌、被

告陸續抵達公園時，同案被告劉坤煌打告訴人頭部一掌、被

告要求告訴人喝完飲料後才能離開，均足徵同案被告劉貴翔

要教訓告訴人乙節早已告知被告、同案被告劉坤煌，否則同

案被告劉貴翔等人又何需將告訴人帶回公園，再通知同案被

告劉坤煌、被告到達公園現場，要其等二人出面，由同案被

告劉坤煌教訓告訴人打一巴掌、被告要求告訴人喝完飲料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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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離開，足認若無劉坤煌、被告出面完結上開行為，告訴

人斷無可能可自行離去。綜上各情，更足徵本案是為達教訓

告訴人之犯罪目的，才由同案被告劉貴翔、帶同陳緯忠、杜

○○等人出面，先為前揭事實一㈠㈡所示毆打行為，再將告

訴人帶至公園前，由被告、劉煌坤基於共同犯罪目的，相續

此等已然之不法狀態，由被告出面逼迫告訴人喝飲料，劉坤

煌動手毆打，至其等滿意始讓告訴人離去，被告與同案共犯

為達此犯罪目的而為之上開行為，自應負共同正犯之責。末

查，告訴人已遭同案被告劉貴翔等人限制行動自由長達3小

時後，且稱：其已遭受毆打受傷，且因為生命受威脅不得不

喝，最後他們說我可以走，我才慢慢離開，告訴人受有如事

實一所示之傷害，不敢在現場反抗或與被告等人爭執，尚符

常情。被告所辯，其未與同案被告劉貴翔等人無犯意聯絡及

行為分擔而共犯本案，不足採信。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

科。　

參、論罪：

一、按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為刑法

第1條前段所明定。又112年5月31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302條

之1第1項規定：「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

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二、攜帶兇器犯之。……。」本案

被告與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等人就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

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有三人以上共同犯刑法第302條

第1項剝奪行動自由罪，然被告為本案犯行時，刑法第302條

之1第1項尚未公布施行，自無適用該規定論罪，合先敘明。

二、次按，刑法第302條之妨害自由罪，係妨害他人自由之概括

規定，故行為人具有一定目的，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

由者，除法律別有處罰較重之規定（例如略誘及擄人勒贖等

罪），應適用各該規定處斷外，如以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

妨害人行使權利為目的，而其強暴脅迫復已達於剝奪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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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程度，即祇成立本罪，不應再依同法第304條論處。

此項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之低度行為，應

為非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另刑法第302

條第1項之妨害自由罪與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均以強暴

或脅迫為手段，其罪質本屬相同，至其所保護之法益，固均

為被害人之自由，惟前者重在保護個人之行動自由，後者重

在保護個人之意思自由；故行為人在妨害自由行為繼續中，

如對被害人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

利，此強制部分行為自屬包含於妨害行動自由之同一意念之

中，縱其所為，合於刑法第304條強制罪之情形，仍應視為

拘禁或剝奪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應逕依第302條第1項論

罪，並無適用第304條第1項規定之餘地（最高法院89年度台

上字第6193號、90年度台上字第5409號、94年度台上字第47

81號判決、106年度台上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本件

被告劉宇信以前揭方式強迫告訴人喝飲料之行為，應視為剝

奪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無再適用刑法第304條第1項規定之

餘地。核被告就事實一部分，係分別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

傷害及同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等罪。

三、事實一部分先後對告訴人為傷害犯行之時間密接，應係基於

同一犯意下之接續行為，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

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論以一罪。

四、事實一部分，妨害告訴人自由之期間，雖分數地，然依上開

所述，刑法第302條之妨害自由罪，為行為之繼續，應屬繼

續犯之單純一罪。

五、被告與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劉煌坤與同案少年杜○○

及某不詳男子等人就上開傷害及剝奪行動自由之犯行，有犯

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六、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

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被告雖為成

年人，然其堅稱不認識杜○○，復無證據證明其知悉參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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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犯行之杜○○是未滿18歲之少年，自無從依上開規定，加

重其刑。

七、本件係劉貴翔、陳緯忠動手毆打告訴人成傷，之後才另外將

告訴人帶離前去與被告會面，故上開傷害、剝奪行動自由行

為，可以明顯區隔，傷害行為自非剝奪行動自由所包括，故

被告所犯上開各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分論併罰。

肆、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判決同上認定，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及同

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共兩罪）之犯罪事證明

確，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本件係同案被告劉貴翔不滿

告訴人糾纏其女友，即聯繫同案被告陳緯忠、被告等人對告

訴人為前揭傷害、剝奪行動自由之犯行，對社會秩序及安全

影響甚鉅，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否認傷害、剝奪行動自由

犯行，且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亦未賠償告訴人損害

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之動機、目的、參與手段及方式、行

為分工之角色、素行，暨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告訴人於原

審審理中陳述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就被告上開所犯分別量處

如其附表編號6、7所示之刑（各處有期徒刑3月），暨定應

執行刑有期徒刑5月，並就宣告刑及應執行刑部分，併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就沒部分說明：未扣案之球棒、西

瓜刀等物，雖係共犯持以傷害告訴人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

惟無證據可認係被告所有之物，亦非違禁物，爰不予宣告沒

收等旨。核其所為之論斷，係於法定刑度範圍之內，予以量

定，客觀上並無明濫權或失之過輕之情形。被告仍執前詞否

認犯罪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有上開認定事實之違誤，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伍、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為

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福臨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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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魏俊明

　　　　　　　　　　　　　　　　　　　法　官　鍾雅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芸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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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41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宇信




選任辯護人  楊紹翊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40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8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緣劉貴翔（業經原審判處如其附表編號1、2、3之罪刑確定）不滿蕭宇勛糾纏其女友周妍希，遂聯繫陳緯忠（業經原審判處如其附表編號4、5之罪刑確定）、少年杜○○（民國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所涉傷害等事件，業經原審少年法庭以111年度少護字第515號裁定令入感化處所施以感化教育）及數名不詳男子前往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125巷口之元化橋（下稱元化橋），趁蕭宇勛與周妍希於111年1月17日凌晨1時許徒步行經該處時：
　㈠劉貴翔與陳緯忠、杜○○及數名不詳男子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分別以徒手毆打或持刀背敲擊之方式傷害蕭宇勛，其後即另起犯意，由陳緯忠喝令蕭宇勛進入其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銀色廂型車，蕭宇勛因其等挾眾人之勢而不得不從，而共同以此不法方式剝奪蕭宇勛行動自由，由陳緯忠駕車搭載蕭宇勛、周妍希、劉貴翔及某不詳男子前往桃園市中壢區第五公墓（下稱第五公墓），杜○○則駕駛不詳車號之黑色小客車尾隨其後。
　㈡抵達第五公墓後，劉貴翔、陳緯忠、杜○○及某不詳男子分別接續以徒手毆打、腳踹、持球棒毆打或刀背敲擊之方式傷害蕭宇勛，隨後又駕車將蕭宇勛載往桃園市○○區○○街0號劉貴翔住處對面公園（下稱公園），劉貴翔並通知其父劉坤煌（已歿，經原審為不受理判決確定）、堂兄劉宇信到場。
　㈢劉坤煌、劉宇信先後趕抵後，相續與劉貴翔、陳緯忠、杜○○及某不詳男子前揭犯意聯絡，由劉坤煌徒手打蕭宇勛一巴掌，其餘人則以徒手毆打、腳踹等方式傷害蕭宇勛身體，蕭宇勛因經歷前開毆打情事，而受有全身多處挫傷、疑硬腦膜下出血、鼓膜穿孔、右眼挫傷及橫紋肌溶解症等傷害，劉宇信並要求蕭宇勛將現場準備之酒精及氣泡飲料飲畢方能離去，蕭宇勛因畏懼對方人多勢眾及恐再遭毆打而不得不從。嗣蕭宇勛將上開飲品飲畢，始獲釋離開，並前往元化橋下河邊尋找遭丟棄之機車鑰匙，然遍尋無著，隨後於徒步行走在道路期間，經路人發覺有異報警處理，由警通知救護車將蕭宇勛送醫診治，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蕭宇勛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檢察官及經上訴人即被告劉宇信授權之辯護人均表達同意作為證據使用之旨（本院卷第63-64、94-95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並無違法取得之情況，堪認適宜作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供述及辯稱：　　
　㈠當天是我弟弟劉貴翔上來找劉坤煌，我想要去瞭解情況，看到告訴人蕭宇勛坐在公園椅子上，他們旁邊有劉貴翔和陳緯忠和周妍希、我和劉坤煌及不認識的人，蕭宇勛看起來沒有受傷、挫傷。我上完廁所過去時，不知道為何我叔叔打了蕭宇勛一巴掌，我詢問蕭宇勛是不是與周妍希和劉貴翔發生何事吵架，我是請蕭宇勛喝東西，蕭宇勛是自行離開，沒有與現場任何人有其他衝突，而且周妍希和兩個少年都有作證說我沒有動手。
　㈡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本件起訴書記載被告並沒有對蕭宇勛為傷害行為，亦沒有提出相關證據證明被告後來到現場時，與其他在場共同被告有何犯意聯絡分工犯罪行為，原審認定被告與其他共同被告成立共同傷害及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判決應予撤銷。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證人即告訴人（下稱告訴人）蕭宇勛於前揭時、地，因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與少年杜○○及數名不詳男子之前揭行為，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有本件傷害犯行之事實，業據被告、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證人周妍希、少年杜○○、鄧○謙分別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原審證述相符（偵卷91-99、103-121、197-201、207-210頁；原審訴卷○000-000頁），復有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下稱天晟醫院）111年1月19日診斷證明書、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扣押筆錄、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職務報告、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照片黏貼紀錄表（偵卷125、127-131、149、155-159頁）、天晟醫院112年10月19日函（本院訴卷二73頁）等件附卷可稽，是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有於前揭時地為本件傷害之犯行，其等將告訴人從第五公墓載回公園後，被告受同案被告劉貴翔通知，抵達公園，被告要告訴人喝飲料，告訴人並喝下飲料等情，堪以認定。　
　㈡被告有參與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等人傷害告訴人及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之犯行：　
　1.告訴人⑴於原審證稱：劉貴翔、陳緯忠等人在元化橋出手打我後，圍住我，並以武力脅迫說如不上車，就會繼續攻擊我，我因他們的攻擊及言語威脅而感到恐懼，覺得生命受到危險，雖不願意但被強迫而不得不跟他們走，一開始有想逃，但他們有攔住我，到了第五公墓，劉貴翔等人又以徒手、腳、球棒及西瓜刀背等方式打我，期間約3個小時，再把我押上車帶回公園後，劉宇信抵達現場強迫我喝氣泡飲料、米酒及啤酒，我不是自願要喝的，劉宇信有意強迫我喝，以誘導方式問我說是不是口渴，但實際上我並不口渴，他並說我不喝就不可以走，我覺得生命受威脅不得不喝，最後他們說我可以走，我才慢慢離開等語（原審訴卷○000-000頁）。足認見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傷害告訴人之行為，使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且其等強迫告訴人上車，載往第五公墓，再以徒手或毆打腳、球棒及西瓜刀背等方式傷害告訴人，再將告訴人載回公園，限制告訴人之行動自由長達3小時。⑵又證人周妍希於原審證稱：劉貴翔與其朋友在元化橋打告訴人後，有強迫告訴人上車，將其載到第五公墓，後來再載回公園，劉貴翔等人在上開地點均有打告訴人，在第五公墓有人拿武器，並叫告訴人下跪，回到公園時，有強迫告訴人喝飲料等語（原審訴卷○000-000頁）；證人鄧○謙於原審證稱：劉貴翔、陳緯忠等人在元化橋處將告訴人押上車、載到第五公墓，到第五公墓有拿出武器等語（原審訴卷○000-000頁），核與告訴人證述：其遭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等人所傷害，並限制行動自由，且在第五公墓時，遭其等以徒手或毆打腳、球棒及西瓜刀背等方式傷害，受有受有全身多處挫傷、疑硬腦膜下出血、鼓膜穿孔、右眼挫傷及橫紋肌溶解症等傷害，且被告稱若不喝就不可以離開，其因認生命受威脅不得不喝乙節相符。且證人周妍希、鄧○謙與被告、同案被告等人間並無嫌隙，證人周妍希亦為同案被告劉貴翔之女友，證人鄭○謙為同案被告陳緯忠之朋友，應無維護被告、同案被告等人之情，足認告訴人所述，應可採信。
　2.依證人周妍希於原審證稱：當天是劉貴翔要我約蕭宇勛出來，應該算是要教訓蕭宇勛，當天在元化橋的時候在場的人就有毆打蕭宇勛，載蕭宇勛到第五公墓他們還有用徒手、棒球棍毆打蕭宇勛，還叫蕭宇勛下跪等語（原審訴卷一第201至203頁），可認同案被告劉貴翔為教訓告訴人，而事先謀議找同案被告陳緯忠等人，並要求證人周妍希佯裝要約告訴人碰面，以遂行上開犯意。
　3.又同案被告劉貴翔即劉坤煌之子、被告之堂弟於偵查供稱：我們一行人開車回到我的住處時，我跟我爸劉坤煌、堂哥劉宇信說我剛才去哪裡，發生什麼事，又因為蕭宇勛之前就來我家過，我爸有打蕭宇勛頭部一拳，我堂哥請蕭宇勛喝汽水，跟蕭宇勛說喝完就能走等語（少連偵卷第227頁）；同案被告劉坤煌於警詢、偵查供稱：蕭宇勛因為我兒子的女朋友周妍希及我兒子劉貴翔的感情問題一直來我家，甚至還有找別人來我家跟我兒子有爭執，當天我因為之前累積的情緒而一時的氣憤打了他一巴掌等語（少連偵卷第67、242），顯見告訴人因證人周妍希與其子劉貴翔感情問題，告訴人多次上門與同案被告劉貴翔爭執，被告、同案被告劉坤煌、劉貴翔均同居一室，對於告訴人上開行為，並引發其等不滿，難謂不知。且同案被告劉貴翔事先謀議，要證人周妍希佯稱與告訴人在當日凌晨1時碰面，同時同案被告陳緯忠等人到場，以上開方式傷害、妨害告訴人人身自由等節，已如前述說明，且同案被告劉貴翔係因告訴人騷擾其女友之事，先在元化橋教訓毆打告訴人，再將告訴人帶同至第五公墓教訓毆打告訴人後，有何理由需於半夜三更將告訴人帶回公園處，再告知同案被告劉坤煌、被告出面。況同案被告劉坤煌、被告陸續抵達公園時，同案被告劉坤煌打告訴人頭部一掌、被告要求告訴人喝完飲料後才能離開，均足徵同案被告劉貴翔要教訓告訴人乙節早已告知被告、同案被告劉坤煌，否則同案被告劉貴翔等人又何需將告訴人帶回公園，再通知同案被告劉坤煌、被告到達公園現場，要其等二人出面，由同案被告劉坤煌教訓告訴人打一巴掌、被告要求告訴人喝完飲料後才能離開，足認若無劉坤煌、被告出面完結上開行為，告訴人斷無可能可自行離去。綜上各情，更足徵本案是為達教訓告訴人之犯罪目的，才由同案被告劉貴翔、帶同陳緯忠、杜○○等人出面，先為前揭事實一㈠㈡所示毆打行為，再將告訴人帶至公園前，由被告、劉煌坤基於共同犯罪目的，相續此等已然之不法狀態，由被告出面逼迫告訴人喝飲料，劉坤煌動手毆打，至其等滿意始讓告訴人離去，被告與同案共犯為達此犯罪目的而為之上開行為，自應負共同正犯之責。末查，告訴人已遭同案被告劉貴翔等人限制行動自由長達3小時後，且稱：其已遭受毆打受傷，且因為生命受威脅不得不喝，最後他們說我可以走，我才慢慢離開，告訴人受有如事實一所示之傷害，不敢在現場反抗或與被告等人爭執，尚符常情。被告所辯，其未與同案被告劉貴翔等人無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共犯本案，不足採信。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
一、按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為刑法第1條前段所明定。又112年5月31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規定：「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二、攜帶兇器犯之。……。」本案被告與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等人就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有三人以上共同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剝奪行動自由罪，然被告為本案犯行時，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尚未公布施行，自無適用該規定論罪，合先敘明。
二、次按，刑法第302條之妨害自由罪，係妨害他人自由之概括規定，故行為人具有一定目的，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除法律別有處罰較重之規定（例如略誘及擄人勒贖等罪），應適用各該規定處斷外，如以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為目的，而其強暴脅迫復已達於剝奪人行動自由之程度，即祇成立本罪，不應再依同法第304條論處。此項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之低度行為，應為非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另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妨害自由罪與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均以強暴或脅迫為手段，其罪質本屬相同，至其所保護之法益，固均為被害人之自由，惟前者重在保護個人之行動自由，後者重在保護個人之意思自由；故行為人在妨害自由行為繼續中，如對被害人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此強制部分行為自屬包含於妨害行動自由之同一意念之中，縱其所為，合於刑法第304條強制罪之情形，仍應視為拘禁或剝奪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應逕依第302條第1項論罪，並無適用第304條第1項規定之餘地（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6193號、90年度台上字第5409號、94年度台上字第4781號判決、106年度台上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本件被告劉宇信以前揭方式強迫告訴人喝飲料之行為，應視為剝奪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無再適用刑法第304條第1項規定之餘地。核被告就事實一部分，係分別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及同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等罪。
三、事實一部分先後對告訴人為傷害犯行之時間密接，應係基於同一犯意下之接續行為，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論以一罪。
四、事實一部分，妨害告訴人自由之期間，雖分數地，然依上開所述，刑法第302條之妨害自由罪，為行為之繼續，應屬繼續犯之單純一罪。
五、被告與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劉煌坤與同案少年杜○○及某不詳男子等人就上開傷害及剝奪行動自由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六、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被告雖為成年人，然其堅稱不認識杜○○，復無證據證明其知悉參與本件犯行之杜○○是未滿18歲之少年，自無從依上開規定，加重其刑。
七、本件係劉貴翔、陳緯忠動手毆打告訴人成傷，之後才另外將告訴人帶離前去與被告會面，故上開傷害、剝奪行動自由行為，可以明顯區隔，傷害行為自非剝奪行動自由所包括，故被告所犯上開各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分論併罰。
肆、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判決同上認定，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及同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共兩罪）之犯罪事證明確，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本件係同案被告劉貴翔不滿告訴人糾纏其女友，即聯繫同案被告陳緯忠、被告等人對告訴人為前揭傷害、剝奪行動自由之犯行，對社會秩序及安全影響甚鉅，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否認傷害、剝奪行動自由犯行，且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亦未賠償告訴人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之動機、目的、參與手段及方式、行為分工之角色、素行，暨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陳述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就被告上開所犯分別量處如其附表編號6、7所示之刑（各處有期徒刑3月），暨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5月，並就宣告刑及應執行刑部分，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就沒部分說明：未扣案之球棒、西瓜刀等物，雖係共犯持以傷害告訴人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惟無證據可認係被告所有之物，亦非違禁物，爰不予宣告沒收等旨。核其所為之論斷，係於法定刑度範圍之內，予以量定，客觀上並無明濫權或失之過輕之情形。被告仍執前詞否認犯罪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有上開認定事實之違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福臨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魏俊明
　　　　　　　　　　　　　　　　　　　法　官　鍾雅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芸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41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宇信


選任辯護人  楊紹翊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
度訴字第240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84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緣劉貴翔（業經原審判處如其附表編號1、2、3之罪刑確定
    ）不滿蕭宇勛糾纏其女友周妍希，遂聯繫陳緯忠（業經原審
    判處如其附表編號4、5之罪刑確定）、少年杜○○（民國00年
    0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所涉傷害等事件，業經原審少
    年法庭以111年度少護字第515號裁定令入感化處所施以感化
    教育）及數名不詳男子前往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125巷口之
    元化橋（下稱元化橋），趁蕭宇勛與周妍希於111年1月17日
    凌晨1時許徒步行經該處時：
　㈠劉貴翔與陳緯忠、杜○○及數名不詳男子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
    聯絡，分別以徒手毆打或持刀背敲擊之方式傷害蕭宇勛，其
    後即另起犯意，由陳緯忠喝令蕭宇勛進入其所駕駛之車牌號
    碼0000-00號銀色廂型車，蕭宇勛因其等挾眾人之勢而不得
    不從，而共同以此不法方式剝奪蕭宇勛行動自由，由陳緯忠
    駕車搭載蕭宇勛、周妍希、劉貴翔及某不詳男子前往桃園市
    中壢區第五公墓（下稱第五公墓），杜○○則駕駛不詳車號之
    黑色小客車尾隨其後。
　㈡抵達第五公墓後，劉貴翔、陳緯忠、杜○○及某不詳男子分別
    接續以徒手毆打、腳踹、持球棒毆打或刀背敲擊之方式傷害
    蕭宇勛，隨後又駕車將蕭宇勛載往桃園市○○區○○街0號劉貴
    翔住處對面公園（下稱公園），劉貴翔並通知其父劉坤煌（
    已歿，經原審為不受理判決確定）、堂兄劉宇信到場。
　㈢劉坤煌、劉宇信先後趕抵後，相續與劉貴翔、陳緯忠、杜○○
    及某不詳男子前揭犯意聯絡，由劉坤煌徒手打蕭宇勛一巴掌
    ，其餘人則以徒手毆打、腳踹等方式傷害蕭宇勛身體，蕭宇
    勛因經歷前開毆打情事，而受有全身多處挫傷、疑硬腦膜下
    出血、鼓膜穿孔、右眼挫傷及橫紋肌溶解症等傷害，劉宇信
    並要求蕭宇勛將現場準備之酒精及氣泡飲料飲畢方能離去，
    蕭宇勛因畏懼對方人多勢眾及恐再遭毆打而不得不從。嗣蕭
    宇勛將上開飲品飲畢，始獲釋離開，並前往元化橋下河邊尋
    找遭丟棄之機車鑰匙，然遍尋無著，隨後於徒步行走在道路
    期間，經路人發覺有異報警處理，由警通知救護車將蕭宇勛
    送醫診治，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蕭宇勛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
    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檢察官及經上訴人即被
    告劉宇信授權之辯護人均表達同意作為證據使用之旨（本院
    卷第63-64、94-95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並無違法取得之
    情況，堪認適宜作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供述及辯稱：　　
　㈠當天是我弟弟劉貴翔上來找劉坤煌，我想要去瞭解情況，看
    到告訴人蕭宇勛坐在公園椅子上，他們旁邊有劉貴翔和陳緯
    忠和周妍希、我和劉坤煌及不認識的人，蕭宇勛看起來沒有
    受傷、挫傷。我上完廁所過去時，不知道為何我叔叔打了蕭
    宇勛一巴掌，我詢問蕭宇勛是不是與周妍希和劉貴翔發生何
    事吵架，我是請蕭宇勛喝東西，蕭宇勛是自行離開，沒有與
    現場任何人有其他衝突，而且周妍希和兩個少年都有作證說
    我沒有動手。
　㈡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本件起訴書記載被告並沒有對蕭宇勛
    為傷害行為，亦沒有提出相關證據證明被告後來到現場時，
    與其他在場共同被告有何犯意聯絡分工犯罪行為，原審認定
    被告與其他共同被告成立共同傷害及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
    由之判決應予撤銷。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證人即告訴人（下稱告訴人）蕭宇勛於前揭時、地，因同案
    被告劉貴翔、陳緯忠與少年杜○○及數名不詳男子之前揭行為
    ，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有本件
    傷害犯行之事實，業據被告、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所不
    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證人周妍希、少年杜○○、鄧○謙
    分別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原審證述相符（偵卷91-99
    、103-121、197-201、207-210頁；原審訴卷○000-000頁）
    ，復有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下稱天晟醫院）111年1
    月19日診斷證明書、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扣押筆錄、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職務報告、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
    壢分局照片黏貼紀錄表（偵卷125、127-131、149、155-159
    頁）、天晟醫院112年10月19日函（本院訴卷二73頁）等件
    附卷可稽，是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有於前揭時地為本件
    傷害之犯行，其等將告訴人從第五公墓載回公園後，被告受
    同案被告劉貴翔通知，抵達公園，被告要告訴人喝飲料，告
    訴人並喝下飲料等情，堪以認定。　
　㈡被告有參與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等人傷害告訴人及剝奪
    告訴人行動自由之犯行：　
　1.告訴人⑴於原審證稱：劉貴翔、陳緯忠等人在元化橋出手打
    我後，圍住我，並以武力脅迫說如不上車，就會繼續攻擊我
    ，我因他們的攻擊及言語威脅而感到恐懼，覺得生命受到危
    險，雖不願意但被強迫而不得不跟他們走，一開始有想逃，
    但他們有攔住我，到了第五公墓，劉貴翔等人又以徒手、腳
    、球棒及西瓜刀背等方式打我，期間約3個小時，再把我押
    上車帶回公園後，劉宇信抵達現場強迫我喝氣泡飲料、米酒
    及啤酒，我不是自願要喝的，劉宇信有意強迫我喝，以誘導
    方式問我說是不是口渴，但實際上我並不口渴，他並說我不
    喝就不可以走，我覺得生命受威脅不得不喝，最後他們說我
    可以走，我才慢慢離開等語（原審訴卷○000-000頁）。足認
    見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傷害告訴人之行為，使告訴人受
    有前揭傷害，且其等強迫告訴人上車，載往第五公墓，再以
    徒手或毆打腳、球棒及西瓜刀背等方式傷害告訴人，再將告
    訴人載回公園，限制告訴人之行動自由長達3小時。⑵又證人
    周妍希於原審證稱：劉貴翔與其朋友在元化橋打告訴人後，
    有強迫告訴人上車，將其載到第五公墓，後來再載回公園，
    劉貴翔等人在上開地點均有打告訴人，在第五公墓有人拿武
    器，並叫告訴人下跪，回到公園時，有強迫告訴人喝飲料等
    語（原審訴卷○000-000頁）；證人鄧○謙於原審證稱：劉貴
    翔、陳緯忠等人在元化橋處將告訴人押上車、載到第五公墓
    ，到第五公墓有拿出武器等語（原審訴卷○000-000頁），核
    與告訴人證述：其遭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等人所傷害，
    並限制行動自由，且在第五公墓時，遭其等以徒手或毆打腳
    、球棒及西瓜刀背等方式傷害，受有受有全身多處挫傷、疑
    硬腦膜下出血、鼓膜穿孔、右眼挫傷及橫紋肌溶解症等傷害
    ，且被告稱若不喝就不可以離開，其因認生命受威脅不得不
    喝乙節相符。且證人周妍希、鄧○謙與被告、同案被告等人
    間並無嫌隙，證人周妍希亦為同案被告劉貴翔之女友，證人
    鄭○謙為同案被告陳緯忠之朋友，應無維護被告、同案被告
    等人之情，足認告訴人所述，應可採信。
　2.依證人周妍希於原審證稱：當天是劉貴翔要我約蕭宇勛出來
    ，應該算是要教訓蕭宇勛，當天在元化橋的時候在場的人就
    有毆打蕭宇勛，載蕭宇勛到第五公墓他們還有用徒手、棒球
    棍毆打蕭宇勛，還叫蕭宇勛下跪等語（原審訴卷一第201至2
    03頁），可認同案被告劉貴翔為教訓告訴人，而事先謀議找
    同案被告陳緯忠等人，並要求證人周妍希佯裝要約告訴人碰
    面，以遂行上開犯意。
　3.又同案被告劉貴翔即劉坤煌之子、被告之堂弟於偵查供稱：
    我們一行人開車回到我的住處時，我跟我爸劉坤煌、堂哥劉
    宇信說我剛才去哪裡，發生什麼事，又因為蕭宇勛之前就來
    我家過，我爸有打蕭宇勛頭部一拳，我堂哥請蕭宇勛喝汽水
    ，跟蕭宇勛說喝完就能走等語（少連偵卷第227頁）；同案
    被告劉坤煌於警詢、偵查供稱：蕭宇勛因為我兒子的女朋友
    周妍希及我兒子劉貴翔的感情問題一直來我家，甚至還有找
    別人來我家跟我兒子有爭執，當天我因為之前累積的情緒而
    一時的氣憤打了他一巴掌等語（少連偵卷第67、242），顯
    見告訴人因證人周妍希與其子劉貴翔感情問題，告訴人多次
    上門與同案被告劉貴翔爭執，被告、同案被告劉坤煌、劉貴
    翔均同居一室，對於告訴人上開行為，並引發其等不滿，難
    謂不知。且同案被告劉貴翔事先謀議，要證人周妍希佯稱與
    告訴人在當日凌晨1時碰面，同時同案被告陳緯忠等人到場
    ，以上開方式傷害、妨害告訴人人身自由等節，已如前述說
    明，且同案被告劉貴翔係因告訴人騷擾其女友之事，先在元
    化橋教訓毆打告訴人，再將告訴人帶同至第五公墓教訓毆打
    告訴人後，有何理由需於半夜三更將告訴人帶回公園處，再
    告知同案被告劉坤煌、被告出面。況同案被告劉坤煌、被告
    陸續抵達公園時，同案被告劉坤煌打告訴人頭部一掌、被告
    要求告訴人喝完飲料後才能離開，均足徵同案被告劉貴翔要
    教訓告訴人乙節早已告知被告、同案被告劉坤煌，否則同案
    被告劉貴翔等人又何需將告訴人帶回公園，再通知同案被告
    劉坤煌、被告到達公園現場，要其等二人出面，由同案被告
    劉坤煌教訓告訴人打一巴掌、被告要求告訴人喝完飲料後才
    能離開，足認若無劉坤煌、被告出面完結上開行為，告訴人
    斷無可能可自行離去。綜上各情，更足徵本案是為達教訓告
    訴人之犯罪目的，才由同案被告劉貴翔、帶同陳緯忠、杜○○
    等人出面，先為前揭事實一㈠㈡所示毆打行為，再將告訴人帶
    至公園前，由被告、劉煌坤基於共同犯罪目的，相續此等已
    然之不法狀態，由被告出面逼迫告訴人喝飲料，劉坤煌動手
    毆打，至其等滿意始讓告訴人離去，被告與同案共犯為達此
    犯罪目的而為之上開行為，自應負共同正犯之責。末查，告
    訴人已遭同案被告劉貴翔等人限制行動自由長達3小時後，
    且稱：其已遭受毆打受傷，且因為生命受威脅不得不喝，最
    後他們說我可以走，我才慢慢離開，告訴人受有如事實一所
    示之傷害，不敢在現場反抗或與被告等人爭執，尚符常情。
    被告所辯，其未與同案被告劉貴翔等人無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而共犯本案，不足採信。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
    科。　
參、論罪：
一、按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為刑法
    第1條前段所明定。又112年5月31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302條
    之1第1項規定：「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一
    、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二、攜帶兇器犯之。……。」本案被告
    與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等人就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有犯
    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有三人以上共同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
    剝奪行動自由罪，然被告為本案犯行時，刑法第302條之1第
    1項尚未公布施行，自無適用該規定論罪，合先敘明。
二、次按，刑法第302條之妨害自由罪，係妨害他人自由之概括
    規定，故行為人具有一定目的，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
    由者，除法律別有處罰較重之規定（例如略誘及擄人勒贖等
    罪），應適用各該規定處斷外，如以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
    妨害人行使權利為目的，而其強暴脅迫復已達於剝奪人行動
    自由之程度，即祇成立本罪，不應再依同法第304條論處。
    此項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之低度行為，應
    為非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另刑法第302
    條第1項之妨害自由罪與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均以強暴
    或脅迫為手段，其罪質本屬相同，至其所保護之法益，固均
    為被害人之自由，惟前者重在保護個人之行動自由，後者重
    在保護個人之意思自由；故行為人在妨害自由行為繼續中，
    如對被害人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
    利，此強制部分行為自屬包含於妨害行動自由之同一意念之
    中，縱其所為，合於刑法第304條強制罪之情形，仍應視為
    拘禁或剝奪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應逕依第302條第1項論罪
    ，並無適用第304條第1項規定之餘地（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
    字第6193號、90年度台上字第5409號、94年度台上字第4781
    號判決、106年度台上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本件被
    告劉宇信以前揭方式強迫告訴人喝飲料之行為，應視為剝奪
    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無再適用刑法第304條第1項規定之餘
    地。核被告就事實一部分，係分別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
    害及同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等罪。
三、事實一部分先後對告訴人為傷害犯行之時間密接，應係基於
    同一犯意下之接續行為，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
    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論以一罪。
四、事實一部分，妨害告訴人自由之期間，雖分數地，然依上開
    所述，刑法第302條之妨害自由罪，為行為之繼續，應屬繼
    續犯之單純一罪。
五、被告與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劉煌坤與同案少年杜○○及
    某不詳男子等人就上開傷害及剝奪行動自由之犯行，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六、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
    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被告雖為成
    年人，然其堅稱不認識杜○○，復無證據證明其知悉參與本件
    犯行之杜○○是未滿18歲之少年，自無從依上開規定，加重其
    刑。
七、本件係劉貴翔、陳緯忠動手毆打告訴人成傷，之後才另外將
    告訴人帶離前去與被告會面，故上開傷害、剝奪行動自由行
    為，可以明顯區隔，傷害行為自非剝奪行動自由所包括，故
    被告所犯上開各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分論併罰。
肆、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判決同上認定，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及同
    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共兩罪）之犯罪事證明
    確，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本件係同案被告劉貴翔不滿
    告訴人糾纏其女友，即聯繫同案被告陳緯忠、被告等人對告
    訴人為前揭傷害、剝奪行動自由之犯行，對社會秩序及安全
    影響甚鉅，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否認傷害、剝奪行動自由
    犯行，且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亦未賠償告訴人損害
    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之動機、目的、參與手段及方式、行
    為分工之角色、素行，暨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告訴人於原
    審審理中陳述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就被告上開所犯分別量處
    如其附表編號6、7所示之刑（各處有期徒刑3月），暨定應
    執行刑有期徒刑5月，並就宣告刑及應執行刑部分，併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就沒部分說明：未扣案之球棒、西
    瓜刀等物，雖係共犯持以傷害告訴人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
    惟無證據可認係被告所有之物，亦非違禁物，爰不予宣告沒
    收等旨。核其所為之論斷，係於法定刑度範圍之內，予以量
    定，客觀上並無明濫權或失之過輕之情形。被告仍執前詞否
    認犯罪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有上開認定事實之違誤，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伍、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為
    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福臨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魏俊明
　　　　　　　　　　　　　　　　　　　法　官　鍾雅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芸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41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宇信


選任辯護人  楊紹翊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40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8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緣劉貴翔（業經原審判處如其附表編號1、2、3之罪刑確定）不滿蕭宇勛糾纏其女友周妍希，遂聯繫陳緯忠（業經原審判處如其附表編號4、5之罪刑確定）、少年杜○○（民國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所涉傷害等事件，業經原審少年法庭以111年度少護字第515號裁定令入感化處所施以感化教育）及數名不詳男子前往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125巷口之元化橋（下稱元化橋），趁蕭宇勛與周妍希於111年1月17日凌晨1時許徒步行經該處時：
　㈠劉貴翔與陳緯忠、杜○○及數名不詳男子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分別以徒手毆打或持刀背敲擊之方式傷害蕭宇勛，其後即另起犯意，由陳緯忠喝令蕭宇勛進入其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銀色廂型車，蕭宇勛因其等挾眾人之勢而不得不從，而共同以此不法方式剝奪蕭宇勛行動自由，由陳緯忠駕車搭載蕭宇勛、周妍希、劉貴翔及某不詳男子前往桃園市中壢區第五公墓（下稱第五公墓），杜○○則駕駛不詳車號之黑色小客車尾隨其後。
　㈡抵達第五公墓後，劉貴翔、陳緯忠、杜○○及某不詳男子分別接續以徒手毆打、腳踹、持球棒毆打或刀背敲擊之方式傷害蕭宇勛，隨後又駕車將蕭宇勛載往桃園市○○區○○街0號劉貴翔住處對面公園（下稱公園），劉貴翔並通知其父劉坤煌（已歿，經原審為不受理判決確定）、堂兄劉宇信到場。
　㈢劉坤煌、劉宇信先後趕抵後，相續與劉貴翔、陳緯忠、杜○○及某不詳男子前揭犯意聯絡，由劉坤煌徒手打蕭宇勛一巴掌，其餘人則以徒手毆打、腳踹等方式傷害蕭宇勛身體，蕭宇勛因經歷前開毆打情事，而受有全身多處挫傷、疑硬腦膜下出血、鼓膜穿孔、右眼挫傷及橫紋肌溶解症等傷害，劉宇信並要求蕭宇勛將現場準備之酒精及氣泡飲料飲畢方能離去，蕭宇勛因畏懼對方人多勢眾及恐再遭毆打而不得不從。嗣蕭宇勛將上開飲品飲畢，始獲釋離開，並前往元化橋下河邊尋找遭丟棄之機車鑰匙，然遍尋無著，隨後於徒步行走在道路期間，經路人發覺有異報警處理，由警通知救護車將蕭宇勛送醫診治，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蕭宇勛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檢察官及經上訴人即被告劉宇信授權之辯護人均表達同意作為證據使用之旨（本院卷第63-64、94-95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並無違法取得之情況，堪認適宜作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供述及辯稱：　　
　㈠當天是我弟弟劉貴翔上來找劉坤煌，我想要去瞭解情況，看到告訴人蕭宇勛坐在公園椅子上，他們旁邊有劉貴翔和陳緯忠和周妍希、我和劉坤煌及不認識的人，蕭宇勛看起來沒有受傷、挫傷。我上完廁所過去時，不知道為何我叔叔打了蕭宇勛一巴掌，我詢問蕭宇勛是不是與周妍希和劉貴翔發生何事吵架，我是請蕭宇勛喝東西，蕭宇勛是自行離開，沒有與現場任何人有其他衝突，而且周妍希和兩個少年都有作證說我沒有動手。
　㈡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本件起訴書記載被告並沒有對蕭宇勛為傷害行為，亦沒有提出相關證據證明被告後來到現場時，與其他在場共同被告有何犯意聯絡分工犯罪行為，原審認定被告與其他共同被告成立共同傷害及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判決應予撤銷。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證人即告訴人（下稱告訴人）蕭宇勛於前揭時、地，因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與少年杜○○及數名不詳男子之前揭行為，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有本件傷害犯行之事實，業據被告、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證人周妍希、少年杜○○、鄧○謙分別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原審證述相符（偵卷91-99、103-121、197-201、207-210頁；原審訴卷○000-000頁），復有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下稱天晟醫院）111年1月19日診斷證明書、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扣押筆錄、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職務報告、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照片黏貼紀錄表（偵卷125、127-131、149、155-159頁）、天晟醫院112年10月19日函（本院訴卷二73頁）等件附卷可稽，是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有於前揭時地為本件傷害之犯行，其等將告訴人從第五公墓載回公園後，被告受同案被告劉貴翔通知，抵達公園，被告要告訴人喝飲料，告訴人並喝下飲料等情，堪以認定。　
　㈡被告有參與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等人傷害告訴人及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之犯行：　
　1.告訴人⑴於原審證稱：劉貴翔、陳緯忠等人在元化橋出手打我後，圍住我，並以武力脅迫說如不上車，就會繼續攻擊我，我因他們的攻擊及言語威脅而感到恐懼，覺得生命受到危險，雖不願意但被強迫而不得不跟他們走，一開始有想逃，但他們有攔住我，到了第五公墓，劉貴翔等人又以徒手、腳、球棒及西瓜刀背等方式打我，期間約3個小時，再把我押上車帶回公園後，劉宇信抵達現場強迫我喝氣泡飲料、米酒及啤酒，我不是自願要喝的，劉宇信有意強迫我喝，以誘導方式問我說是不是口渴，但實際上我並不口渴，他並說我不喝就不可以走，我覺得生命受威脅不得不喝，最後他們說我可以走，我才慢慢離開等語（原審訴卷○000-000頁）。足認見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傷害告訴人之行為，使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且其等強迫告訴人上車，載往第五公墓，再以徒手或毆打腳、球棒及西瓜刀背等方式傷害告訴人，再將告訴人載回公園，限制告訴人之行動自由長達3小時。⑵又證人周妍希於原審證稱：劉貴翔與其朋友在元化橋打告訴人後，有強迫告訴人上車，將其載到第五公墓，後來再載回公園，劉貴翔等人在上開地點均有打告訴人，在第五公墓有人拿武器，並叫告訴人下跪，回到公園時，有強迫告訴人喝飲料等語（原審訴卷○000-000頁）；證人鄧○謙於原審證稱：劉貴翔、陳緯忠等人在元化橋處將告訴人押上車、載到第五公墓，到第五公墓有拿出武器等語（原審訴卷○000-000頁），核與告訴人證述：其遭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等人所傷害，並限制行動自由，且在第五公墓時，遭其等以徒手或毆打腳、球棒及西瓜刀背等方式傷害，受有受有全身多處挫傷、疑硬腦膜下出血、鼓膜穿孔、右眼挫傷及橫紋肌溶解症等傷害，且被告稱若不喝就不可以離開，其因認生命受威脅不得不喝乙節相符。且證人周妍希、鄧○謙與被告、同案被告等人間並無嫌隙，證人周妍希亦為同案被告劉貴翔之女友，證人鄭○謙為同案被告陳緯忠之朋友，應無維護被告、同案被告等人之情，足認告訴人所述，應可採信。
　2.依證人周妍希於原審證稱：當天是劉貴翔要我約蕭宇勛出來，應該算是要教訓蕭宇勛，當天在元化橋的時候在場的人就有毆打蕭宇勛，載蕭宇勛到第五公墓他們還有用徒手、棒球棍毆打蕭宇勛，還叫蕭宇勛下跪等語（原審訴卷一第201至203頁），可認同案被告劉貴翔為教訓告訴人，而事先謀議找同案被告陳緯忠等人，並要求證人周妍希佯裝要約告訴人碰面，以遂行上開犯意。
　3.又同案被告劉貴翔即劉坤煌之子、被告之堂弟於偵查供稱：我們一行人開車回到我的住處時，我跟我爸劉坤煌、堂哥劉宇信說我剛才去哪裡，發生什麼事，又因為蕭宇勛之前就來我家過，我爸有打蕭宇勛頭部一拳，我堂哥請蕭宇勛喝汽水，跟蕭宇勛說喝完就能走等語（少連偵卷第227頁）；同案被告劉坤煌於警詢、偵查供稱：蕭宇勛因為我兒子的女朋友周妍希及我兒子劉貴翔的感情問題一直來我家，甚至還有找別人來我家跟我兒子有爭執，當天我因為之前累積的情緒而一時的氣憤打了他一巴掌等語（少連偵卷第67、242），顯見告訴人因證人周妍希與其子劉貴翔感情問題，告訴人多次上門與同案被告劉貴翔爭執，被告、同案被告劉坤煌、劉貴翔均同居一室，對於告訴人上開行為，並引發其等不滿，難謂不知。且同案被告劉貴翔事先謀議，要證人周妍希佯稱與告訴人在當日凌晨1時碰面，同時同案被告陳緯忠等人到場，以上開方式傷害、妨害告訴人人身自由等節，已如前述說明，且同案被告劉貴翔係因告訴人騷擾其女友之事，先在元化橋教訓毆打告訴人，再將告訴人帶同至第五公墓教訓毆打告訴人後，有何理由需於半夜三更將告訴人帶回公園處，再告知同案被告劉坤煌、被告出面。況同案被告劉坤煌、被告陸續抵達公園時，同案被告劉坤煌打告訴人頭部一掌、被告要求告訴人喝完飲料後才能離開，均足徵同案被告劉貴翔要教訓告訴人乙節早已告知被告、同案被告劉坤煌，否則同案被告劉貴翔等人又何需將告訴人帶回公園，再通知同案被告劉坤煌、被告到達公園現場，要其等二人出面，由同案被告劉坤煌教訓告訴人打一巴掌、被告要求告訴人喝完飲料後才能離開，足認若無劉坤煌、被告出面完結上開行為，告訴人斷無可能可自行離去。綜上各情，更足徵本案是為達教訓告訴人之犯罪目的，才由同案被告劉貴翔、帶同陳緯忠、杜○○等人出面，先為前揭事實一㈠㈡所示毆打行為，再將告訴人帶至公園前，由被告、劉煌坤基於共同犯罪目的，相續此等已然之不法狀態，由被告出面逼迫告訴人喝飲料，劉坤煌動手毆打，至其等滿意始讓告訴人離去，被告與同案共犯為達此犯罪目的而為之上開行為，自應負共同正犯之責。末查，告訴人已遭同案被告劉貴翔等人限制行動自由長達3小時後，且稱：其已遭受毆打受傷，且因為生命受威脅不得不喝，最後他們說我可以走，我才慢慢離開，告訴人受有如事實一所示之傷害，不敢在現場反抗或與被告等人爭執，尚符常情。被告所辯，其未與同案被告劉貴翔等人無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共犯本案，不足採信。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
一、按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為刑法第1條前段所明定。又112年5月31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規定：「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二、攜帶兇器犯之。……。」本案被告與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等人就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有三人以上共同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剝奪行動自由罪，然被告為本案犯行時，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尚未公布施行，自無適用該規定論罪，合先敘明。
二、次按，刑法第302條之妨害自由罪，係妨害他人自由之概括規定，故行為人具有一定目的，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除法律別有處罰較重之規定（例如略誘及擄人勒贖等罪），應適用各該規定處斷外，如以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為目的，而其強暴脅迫復已達於剝奪人行動自由之程度，即祇成立本罪，不應再依同法第304條論處。此項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之低度行為，應為非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另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妨害自由罪與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均以強暴或脅迫為手段，其罪質本屬相同，至其所保護之法益，固均為被害人之自由，惟前者重在保護個人之行動自由，後者重在保護個人之意思自由；故行為人在妨害自由行為繼續中，如對被害人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此強制部分行為自屬包含於妨害行動自由之同一意念之中，縱其所為，合於刑法第304條強制罪之情形，仍應視為拘禁或剝奪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應逕依第302條第1項論罪，並無適用第304條第1項規定之餘地（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6193號、90年度台上字第5409號、94年度台上字第4781號判決、106年度台上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本件被告劉宇信以前揭方式強迫告訴人喝飲料之行為，應視為剝奪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無再適用刑法第304條第1項規定之餘地。核被告就事實一部分，係分別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及同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等罪。
三、事實一部分先後對告訴人為傷害犯行之時間密接，應係基於同一犯意下之接續行為，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論以一罪。
四、事實一部分，妨害告訴人自由之期間，雖分數地，然依上開所述，刑法第302條之妨害自由罪，為行為之繼續，應屬繼續犯之單純一罪。
五、被告與同案被告劉貴翔、陳緯忠、劉煌坤與同案少年杜○○及某不詳男子等人就上開傷害及剝奪行動自由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六、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被告雖為成年人，然其堅稱不認識杜○○，復無證據證明其知悉參與本件犯行之杜○○是未滿18歲之少年，自無從依上開規定，加重其刑。
七、本件係劉貴翔、陳緯忠動手毆打告訴人成傷，之後才另外將告訴人帶離前去與被告會面，故上開傷害、剝奪行動自由行為，可以明顯區隔，傷害行為自非剝奪行動自由所包括，故被告所犯上開各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分論併罰。
肆、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判決同上認定，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及同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共兩罪）之犯罪事證明確，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本件係同案被告劉貴翔不滿告訴人糾纏其女友，即聯繫同案被告陳緯忠、被告等人對告訴人為前揭傷害、剝奪行動自由之犯行，對社會秩序及安全影響甚鉅，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否認傷害、剝奪行動自由犯行，且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亦未賠償告訴人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之動機、目的、參與手段及方式、行為分工之角色、素行，暨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陳述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就被告上開所犯分別量處如其附表編號6、7所示之刑（各處有期徒刑3月），暨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5月，並就宣告刑及應執行刑部分，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就沒部分說明：未扣案之球棒、西瓜刀等物，雖係共犯持以傷害告訴人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惟無證據可認係被告所有之物，亦非違禁物，爰不予宣告沒收等旨。核其所為之論斷，係於法定刑度範圍之內，予以量定，客觀上並無明濫權或失之過輕之情形。被告仍執前詞否認犯罪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有上開認定事實之違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福臨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魏俊明
　　　　　　　　　　　　　　　　　　　法　官　鍾雅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芸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